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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框架协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履约的重大风险及不确定性：本次签署的协议属于股份认购意

向框架协议，该事项的实施需以满意的尽职调查结果、履行公司相关

审议程序及签署确定版股份购买协议等为前提，故存在不确定性。 

 对上市公司当年业绩的影响：本协议为意向框架协议，项目最

终实施与否存在不确定性，预计对公司当年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一、框架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根据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骆驼股份”或“公司”）

战略规划及发展需要，公司拟以认购可赎回可转换优先股的方式投资

克罗地亚 Rimac Automobili d.o.o 公司（以下简称“Rimac”）及 Greyp 

Bikes d.o.o 公司（以下简称“Greyp”）。公司与 Rimac、Greyp 公司

于 2017 年 4 月 11 日签署了《拟投资 Rimac Automobili d.o.o 公司

及 Greyp Bikes d.o.o 公司 B 轮可赎回可转换优先股的有约束力的条

款清单》（以下简称“框架协议”）。 

Rimac、Greyp 两家公司位于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均是由创

始人 Mate Rimac 先生设立并控股，Mate Rimac 为公司 CEO。Rimac

是一家专注于高性能电动汽车、传动系统、电池系统、汽车电子、车



载信息娱乐系统等开发及生产的高科技公司，公司的全电动超级跑车

技术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其旗下的电动跑车 Concept One 被誉为

超越特斯拉的电动速度之王。Greyp公司是一家电动自行车制造公司，

拥有强大的自主研发能力，该公司的 Greyp 电动自行车，被誉为电单

车中的超跑。 

二、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骆驼股份投资总额为 3 千万欧元，其中 2 千 7 百万欧元投

资于 Rimac；3 百万欧元投资于 Greyp，投资完成后，公司将成为 Rimac

和 Greyp 公司参股股东。 

（二）投资款经骆驼股份批准后将依照 Rimac、Greyp 公司预算

用于公司产品研发，业务拓展，营运资金以及公司预算中（该预算需

经骆驼股份在交割时批准）所规定的其它用途。 

（三）交割指骆驼股份完成购买 B轮优先股。 

（四）在签署本条款清单时，Rimac 与骆驼股份将尽最大努力达

成在中国设立制造电动汽车零部件的中外合资企业的共识。 

（五）交割应限于惯常的交割条件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1、由克罗地亚律师出具法律意见及完成满意的法律尽职调查； 

2、Rimac、Greyp 公司及其每个子公司均获得现有股东及相关方

的必要批准和同意，包括但不限于董事会和相关政府部门批准； 

3、完成满意的技术和财务尽职调查及客户调查； 

4、完成满意的（并签署）关于设立中外合资公司的具有法律约

束力的中外合资合同和章程； 

5、骆驼股份董事会的最终批准； 

6、其他合理及惯常的交割条件，包括遵守协议，Rimac、Greyp



公司和 Mr. Mate Rimac 的惯常陈述与保证，以及各缔约方签署其满

意的最终投资协议。 

（六）任何与本条款有关的争议或索赔，均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

解决方式为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递交书面通知，具体说明争议的内容

或要求后，立即开始磋商。如果在收到该通知的日期后三十（30）天

内，争议尚未解决，则争议应转交至克罗地亚经济商会常设仲裁法院，

并根据“克罗地亚经济商会仲裁庭仲裁（萨格勒布规则）”生效。仲

裁员人数为一人。适用克罗地亚共和国实体法。仲裁程序中使用的语

言应为英文。仲裁地点应在常设仲裁法庭所在地。指定仲裁员的机构

为常设仲裁法院主席。若缔约双方未一致同意选择仲裁员，仲裁员应

由指定机关按照“萨格勒布规则”的规定任命。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Rimac公司是一家专注于高性能电动汽车、传动系统、电池系统、

汽车电子、车载信息娱乐系统等开发及生产的高科技公司，其旗下的

电动跑车 Concept One 被誉为超越特斯拉的电动速度之王，该车超强

的动力和扭力、特殊的冷却系统、独立的变速箱系统彰显了该公司在

电动化方面的极致能力。Rimac 技术团队背景非常雄厚，核心人员来

自法拉利、特斯拉等公司。Greyp 公司是一家电动自行车制造公司，

拥有强大的自主研发能力，该公司的 Greyp 电动自行车，被誉为电单

车中的超跑，其电池寿命和续航里程是吸引人们购买的亮点，此优势

也彰显了 Greyp 公司在新能源电池领域的行业地位。 

此次 Rimac、Greyp 两家公司首选中国，是看重中国庞大的市场

机会，首选与骆驼股份合作，亦是看重骆驼股份在国内电池领域的行



业地位和庞大务实的线上线下市场运营体系。而 Rimac、Greyp 公司

与骆驼股份的合作如顺利实施，一方面将有利于公司股权投资业务发

展；另一方面将有利于提高公司电动汽车电机、电控等相关零部件的

技术水平，对公司电机、电控业务的发展以及“三电+租赁”商业模

式的拓展产生积极影响。双方都对合作未来抱有乐观的预测和憧憬。 

四、重大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的协议属于股份认购意向框架协议，该事项的实施需以

满意的尽职调查结果、履行公司相关审议程序及签署确定版股份购买

协议等为前提，故最终实施与否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适时披露进展情况。 

五、备查文件 

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4 月 13 日 


